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化資源學院 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
領導與決策高階經理人藝術碩士在職專班
[bookmark: _GoBack]綱要發表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研究生姓名
	（請簽名）
	學號
	

	類型
	□ 論文
□ 實務製作類：展演製作實踐
（製作主體預計發生日：   年   月   日）
□ 實務製作類：產學實務計畫
（製作主體預計發生日：   年   月   日）
□ 實務運用類：個案研究型
□ 實務運用類：產學合作、技術應用及衍生或改善專案型

	題目
	


	綱要是否為
再審
	□是
1. 前次綱要申請學期：          學年第       學期
2. 審查委員：         老師、         老師
3. 前次綱要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□否

	研究指導
老師
	研究指導I：
	修課
時間
	  學年    學期

	
	研究指導II：
	
	  學年    學期

	已修畢學分數
	

	論文比對資訊
	●已完論文比對，系統名稱：
□ SYMSKAN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。
□ 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。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●比對總相似度：            %（需≦20%）
  最後比對日期：     /    /   （距離繳交日期1週內）

	指導教授
同意發表
	（請簽名）


備註:
一、本專班研究生於修滿畢業必修課程達二分之一以上（含「研究指導 I」課程)，即可依下列規定申請碩士論文綱要或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查。
(一)本專班受理「碩士論文」、「實務應用類」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查申請（含再審申請)，應於上學期11月30日或下學期4月30日前完成申請。
(二)申請「實務製作類」專業實務報告綱要審查者，應於製作主體預計發生首日之前60日提出申請，並於30日前通過綱要審查。
  二、申請綱要審查者需繳交申請表及綱要全文（附電子檔)。
  三、如更換碩士論文或代替論文專業實務報告主題，須重新申請審查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所  長：
